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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人民政府文件

宝政发〔2020〕8 号

宝鸡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宝鸡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编制工作总体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各有关

开发区管委会：

现将《宝鸡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编制

工作总体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宝鸡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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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编制工作总体方案

“十四五”（2021—2025 年）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期，也是我市加快追赶超越，

推进“四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关中平原城市

群副中心城市的关键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科学编制好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具有重要意义。按照《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

向作用的意见》（中发〔2018〕44 号）和《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印发〈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实

施意见〉的通知》（陕发改规划〔2019〕364 号）精神，以及中

省关于“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总体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提

出如下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落实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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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新时代国家西部大开发、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机遇，紧扣追赶超越和“五个扎实”

要求，统筹关键领域优先发展、薄弱环节重点突破和长远发展

能力建设，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门户经济和流动经济，着力构

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升民生福祉，着力推动绿色发展，

着力化解风险挑战，着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

快推进“四城”建设步伐，为到 2035 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二、编制原则

——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既要以宝鸡经济社

会发展现状和城市建设实际需要为基础，又要深入分析国内外

经济、科技、金融等领域发展动态与趋势，学习借鉴发达地区

转型发展先进经验，切实提高规划编制的指导性和引领性。

——坚持战略导向和落实落地相结合。既要强调发展规划

的宏观性、战略性，又要突出可操作性、落地性，在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创新驱动、生态环保、社会事业等领域，积极谋划

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力求规划实施有约束、能检查、易评估。

——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既要找准制约我市

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症结，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又

要着眼追赶超越总体定位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性目标，

合理确定各项目标指标，实现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有机统一。

——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既要发挥好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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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编制规划的主导作用，又要坚持开门编规划，广泛听取和吸

纳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增强规划编制的科学性、民主性，提

高规划工作的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

——坚持纵向衔接与横向联动相结合。既要做好与中省规

划的对接，力争更多的项目和诉求纳入中省盘子，又要加强工

作联动，同步推动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县区规划的编制工作，

为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三、总体安排

（一）发展规划

《宝鸡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以

下简称《纲要》），是全市发展战略在规划期内的阶段性部署

和安排，是编制空间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以及制定有关

政策和年度计划的重要依据。《纲要》由市发改委具体组织起

草编制，具体程序如下：

1.编制准备阶段（2019 年 4 月—2020 年 3 月）。谋划梳理

全市各领域“十四五”时期恳请纳入国家和省级层面的“五个

重大”（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平台、重大政策、重大改

革措施），开展全市“十四五”规划前期重大课题研究，成立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组

织开展调查研究、学习培训等活动。

2.思路研究阶段（2019 年 8 月—2020 年 5 月）。广泛征求

并听取各县区、市级各部门、社会各界意见，充分吸收各行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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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提出的行业发展思路，研究提出全市“十四五”规划基本

思路，组织专家研究论证、修改完善后，报送市政府研究审定。

3.编制阶段（2020 年 6 月—2020 年 12 月）。组建《纲要》

起草工作专班，根据市委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起草《纲

要》，形成《纲要（草案）》。同时，认真听取各县区、市级

各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的意见建议，做好与省上纲要

的衔接，经市“十四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评审后，按程序

报市委、市政府研究审定，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讨论。

4.审批印发阶段（2021 年 1 月—2021 年 3 月）。《纲要》

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作进一步修改完善，由市政府

印发实施。

（二）专项规划

专项规划是指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定领域为对象编

制的规划，是指导该领域发展改革以及审批、核准、备案重大

项目和安排政府投资、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的重要依据。专项规

划是“十四五”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市级有关部门、

单位和有关开发区组织编制。专项规划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具

体见附件），重点专项规划在与上级相关专项规划、全市《纲

要》充分衔接的基础上，由编制部门报市委或市政府印发实施；

一般专项规划在与上级相关专项规划、全市《纲要》充分衔接

的基础上，由编制部门、单位会同市发改委冠“经市委同意”

或“经市政府同意”字样，联合印发实施；各开发区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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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开发区管委会印发实施；不在目录清单里的专项规划，经

市发改委备案同意后，由编制部门印发实施（中省另有规定的

除外）。具体程序如下：

1.开展研究阶段（2020 年 3 月—2020 年 5 月），市级各有

关部门、单位和各有关开发区根据本方案，开展规划编制前期

研究工作，理清基本思路。

2.编制阶段（2020 年 6 月—2020 年 12 月），市级各有关

部门、单位和各有关开发区编制完成专项规划（草案）。

3.衔接印发阶段（2021 年 1 月—2021 年 9 月），完成专家

论证、征求意见等工作，与上级相关专项规划、全市《纲要》

进行衔接，按程序报批。衔接、报送专项规划（草案）时，需

附上评审论证报告、征求意见情况和分管市长或分管县区长审

定意见。重点专项规划原则上 2021 年 9 月底前全部印发实施，

一般专项规划以及经市发改委备案后编制的专项规划，原则上

2021 年 6 月底前全部印发实施。

（三）县区规划

县区规划是指县区人民政府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县区“十四五”规划纲要的编制，要

符合全市《纲要》的总体要求，从全局出发，因地制宜、发挥

优势，突出重点、体现特色，合理确定本县区发展战略和目标。

县区规划由各县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具体由发展改革部门承

担，编制时间与全市《纲要》基本保持同步，具体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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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衔接阶段（2020 年 12 月底前），各县区完成“十四

五”规划纲要（草案）编制、专家论证、征求意见等工作，并

与全市《纲要》进行衔接。

2.审批印发阶段（2021 年 3 月底左右），将“十四五”规

划纲要（草案）报县区委、县区政府审定后，提请县区人民代

表大会研究审议，由县区政府印发实施。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政府成立由市长任组长，各副市长

任副组长，市政府秘书长、分管副秘书长，以及承担有关专项规

划的市级部门、单位和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全市“十四

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各县区、各部门、各单位、各开发

区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主要领导亲自研究部署，及时协调解

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要选配知识结构好、工作能力强的业

务骨干组建规划编制工作专班。各相关部门要按照中省关于过紧

日子的要求，以及市委、市政府总体安排，将编制规划所需经费

列入部门预算，确保规划编制工作有力有序进行。

（二）深化调查研究。要认真总结评估“十三五”规划执行

情况，分析研判形势，切实加强对本地区本领域“十四五”时期

重大问题的研究，深入了解基层诉求，进一步理清制约瓶颈、面

临的挑战与机遇，科学测算规划指标，提出“十四五”时期发展

目标、工作思路、重点任务，特别是要围绕补短板、促升级、增

后劲、惠民生，研究谋划一批关系全局、带动作用强的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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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程，争取中省支持，夯实“十四五”发展基础。

（三）创新编制方法。要积极适应新时代要求，顺应各方

期待，锐意改革、大胆创新，从规划的性质和功能定位、规划

编制方法和程序、规划的内容以及表现形式等方面进行创新。

要充分发挥专业研究智库力量，探索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

代信息技术，使规划布局更加符合发展趋势，进一步提高规划

的质量和水平。要坚持开门编规划，畅通民意渠道，反映百姓

心声，扩大公众参与度，使规划编制过程成为汇聚民智、形成

共识的过程，为规划顺利实施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加强统筹衔接。要按照下级规划服从上级规划、专项

规划服从发展规划、同级规划相互协调的原则，加强上下左右的

联系对接，把情况吃透，把数字测精，避免规划内容“打架”。

发展规划要发挥战略导向统领作用，空间规划要为发展规划确定

的重大战略任务落地提供空间保障，专项规划要与发展规划编制

同步协调，确保形成功能清晰、衔接紧密的规划体系。

（五）规范编制程序。要对标“时间表”和“路线图”，

严格按照既定时间节点和工作流程开展前期研究、文本起草、

衔接协调、征求意见、规划论证、审批发布等各环节工作，真

正形成规划编制“一盘棋”，齐心协力绘制好全市“十四五”

发展蓝图。

附件：1.宝鸡市“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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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宝鸡市“十四五”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

附件 1

宝鸡市“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组 长：惠进才 市长

副组长：刘荣贤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曾德超 市委常委、副市长

王宁岗 市委常委、副市长

时 镇 市委常委、副市长

贺 东 副市长

李 瑛 副市长

高建华 副市长

张礼涛 副市长

成 员：马孝全 市政府秘书长

周 斌 市政府副秘书长、金融办主任

刘维军 市政府副秘书长

陈爱民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肖炳良 市教育局局长

赵一键 市科学技术局局长

段寅生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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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吉良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陈双琪 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李峰科 市民政局局长

张文科 市司法局局长

李晓阳 市财政局局长

苏国宝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赵 磊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赵永怀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罗安才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许道平 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局长

胡公尚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王雪峰 市水利局局长

张周让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刘天宏 市商务局局长

陈小平 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许海峰 市卫健委副主任

田虎成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周保君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张积勤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陈天仓 市林业局局长

任小康 市体育局局长

王 丽 市统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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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鹏 市文物局局长

张 宁 市医疗保障局局长

崔省强 市扶贫办主任

李宏发 市大数据发展服务局局长

董 华 市政府研究室主任

董国祥 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

杨旺余 宝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王炳绪 宝鸡港务区管委会主任

王海刚 蔡家坡经开区管委会主任

韩明芳 蟠龙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刘关良 凤翔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曲永宏 眉县经开区管委会主任

张军辉 太白山旅游区管委会主任

段军利 法门文化景区管委会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委，办公室主任由陈爱民

同志兼任。

市“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完成后，领导小组自行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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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宝鸡市“十四五”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

序号 规 划 名 称 牵头编制单位

（一）重点专项规划（10 个）

1 宝鸡市“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 市工信局

2 宝鸡市“十四五”能源化工产业发展规划 市发改委

3 宝鸡市“十四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规划 市发改委

4
宝鸡市“十四五”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关中平原城
市群副中心城市规划

市发改委

5 宝鸡市“十四五”科技创新驱动发展规划 市科技局

6 宝鸡市“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市交通局
市发改委

7 宝鸡市“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市农业农村局

8 宝鸡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市生态环境局

9 宝鸡市“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市大数据发展服务局

10 宝鸡市“十四五”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市发改委

（二）一般专项规划（43 个）

1 宝鸡市“十四五”人才发展规划 市委组织部

2 宝鸡市“十四五”文化发展改革规划 市委宣传部

3 宝鸡市“十四五”固定资产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规划 市发改委

4 宝鸡市“十四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 市卫健委

5 宝鸡市“十四五”统计改革发展规划 市统计局

6 宝鸡市“十四五”知识产权发展规划 市市场监管局

7 宝鸡市“十四五”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规划 市金融办

8 宝鸡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市文化和旅游局

9 宝鸡市“十四五”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规划 市发改委

10
宝鸡市“十四五”发展中小企业、推动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规划

市工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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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宝鸡市“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 市商务局

12 宝鸡市“十四五”水利发展规划 市水利局

序号 规 划 名 称 牵头编制单位

13 宝鸡市“十四五”林业发展规划 市林业局

14 宝鸡市“十四五”巩固脱贫成果发展规划 市扶贫办

15 宝鸡市“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市教育局

16 宝鸡市“十四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 市人社局

17 宝鸡市“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 市民政局

18 宝鸡市“十四五”医疗保障事业发展规划 市医保局

19 宝鸡市“十四五”药品安全规划 市市场监管局

20 宝鸡市“十四五”体育事业发展规划 市体育局

21 宝鸡市“十四五”文物事业发展规划 市文物局

22 宝鸡市“十四五”财政发展规划 市财政局

23 宝鸡市“十四五”国资国企发展规划 市国资委

24 宝鸡市“十四五”税收发展规划 市税务局

25 宝鸡市“十四五”自然资源发展规划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6 宝鸡市“十四五”退役军人事业发展规划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27 宝鸡市“十四五”应急管理事业发展规划 市应急管理局

28 宝鸡市“十四五”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发展规划 市住建局

29 宝鸡市“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发展规划 市市场监管局

30 宝鸡市“十四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 市发改委

31 宝鸡市“十四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32 宝鸡市“十四五”消防救援事业发展规划 市消防救援支队

33 宝鸡市“十四五”防震减灾事业发展规划 市地震局

34 宝鸡市“十四五”气象事业发展规划 市气象局

35 宝鸡市“十四五”城市管理事业发展规划 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36 宝鸡高新区“十四五”发展规划 宝鸡高新区管委会

37 宝鸡港务区“十四五”发展规划 宝鸡港务区管理委员会

38 蔡家坡经开区“十四五”发展规划 蔡家坡经开区管委会

39 宝鸡蟠龙高新区“十四五”发展规划 蟠龙高新区管委会

40 凤翔高新区“十四五”发展规划 凤翔高新区管委会

41 眉县经开区“十四五”发展规划 眉县经开区管委会

http://www.baidu.com/link?url=UytTW0W1eLlnVwHaqPcvV17zlPwcyP72MDoyKKNnc1hCQKMv9jwzlP7C74MUsq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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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太白山旅游区“十四五”发展规划 太白山旅游区管委会

43 法门文化景区“十四五”发展规划 法门文化景区管委会

共印 80 份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3月 27 日印发


